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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郑观应的商务法律思想

鸦片战争后，

中国的经济状况也

发生了巨大变化，

西方列强借助武力

迫使清政府签署为

数众多的不平等条

约，从而在华攫取

各种经济特权，日

益控制中国的经济

命脉，使得中国民

族商人和企业在封

建专制制度和帝国

主义压迫下艰难维生。郑观应作为一名资产阶

级改良派思想家，同时又是一名具有爱国情感

的民族资本家，其从多年的商务实践出发，将

发展工商业看作富强的基本手段，主张清政府

“重商”、“护商”，通过“商战”与西方资

本主义国家一较长短。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后

编·自序》中指出：“国非富不足以致强，亦

非 强 不 足 以 保 富 。 富 与 强 固 相 互 维 系 者

也。⋯⋯有国者苟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

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

郑观应把振兴工商看成富强的基础，基于这一

出发点，他认为清政府必须颁布商律和公司章

程，成立商务管理机构来发展民族资本工商

业，这也是中国赶上世界发展潮流所必不可少

的一步，否则就会要越来越落后，最后被列强

所吞并和瓜分。郑观应所提出的与振兴工商、

发展民族产业以实现国家富强有关的商务法律

思想，在当时的同类言论中是最具代表性的，

这也充分体现了他法律思想体系的全面性和进

步性。

有鉴于此，郑观应在《商务二》篇中明确

指出，“今欲整顿商务，必须仿照西例，速定

商律”， “各国皆有商贾条例。⋯⋯择其善

者编定若干条，颁行天下。凡创商贾公司，必

须具禀列明：股董何人？股本若干？所办何

事？呈请地方官注册。如不注册，有事官不准

理。庶几上下交警，官吏不敢剥削，商伙不敢

［1］

一、制定商律卫商保商

中国封建统治者一向重农轻商，视商业为

末务。19世纪末期，随着统治危机日益加深，

清朝统治者不得不改变其产业政策，以扶持民

族工商业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主要

资本主义国家在先后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过程

中，强迫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辛丑

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外国资本取得在华设厂

的特权，他们欺负中国对商务“没有定章”，

以此“乘机愚弄，攘利侵权”，外国资本主义

的经济侵略达到了又一个高潮，使中国的社会

矛盾发展到了尖锐激化的程度，甲午战争以来

“广开民厂”、“设厂自救”的呼声更形急

迫，国内工商业者呼唤国家保护民族工商业的

愿望更加强烈。 鉴此，国内有识之士纷纷要

求清政府早日制定商律，以保障华商权益，发

展民族工商业。郑观应乃是其中最为活跃之

人，他在多篇著作中都提到清政府应当速定商

律以保商卫商，反映了他希望借助商律来振兴

商务的思想。

郑观应认为，“中国只有刑律，无民律、

商律、报律、航海诸律，故商民讼事律多未

裁，地方官与胥吏随意判断。商民负屈甚多。

国家非有商律，⋯⋯商务必不能旺”。 此

外，郑观应还提出，1882年上海发生的“倒账

风潮”，使得中小型股份公司几乎全军覆没的

那场金融危机，正是因为“中国不重商务，不

讲商律，于是市井之徒彼此相欺，巧者亏逃，

拙者受累”而致，值此金融危机之后，华商

“以故视集股为畏途，无怪乎不能与洋商争衡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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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弊。公司所用之人无论大小皆须熟悉利弊，

方准采用，当道不得滥荐，举从前积弊一律扫

除”。 郑观应建议清政府选择西方国家商事

法律（主要是公司法）中立法水平较高的条

文，将其编定为中国商律予以颁布，这样一

来，凡是成立公司经商之人必须根据商律向地

方官申报注册，若不去申报注册，则不能受到

商律保护，地方司法官吏也不得受理未注册的

商民所提起的商事诉讼。郑观应认为在商律的

约束之下，官吏不敢滥用职权，剥削商人，而

商人在经营时也不敢舞弊，公司雇员根据真才

实学来聘用，这样的话，就可以扫除以前的一

切积弊，整顿商务，提高华商在“商战”中的

竞争力。

（一）缺少商务管理机构所带来的弊端

郑观应认为清政府没有建定的商务管理机

构，导致国内商务活动存在这些弊端：①官商

隔阂，官员们不了解商务状况，而普通商人也

畏惧和官府交往，致使政府无法对华商的商务

活动进行统筹指导；②对外国进口货物税收优

惠，对本国商品征收重税，使中国商人和百姓

的利益受到损害，利权外流；③在华商和洋商

发生纠纷诉讼之时，政府往往偏颇洋商，华商

的合法权利反而受到侵犯；④清政府官员不能

及时与华商沟通，商务也因此不得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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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看到制定商律在整顿商务，提高华商

在“商战”中的竞争力方面的作用外，郑观应

在《商战三》篇中还提到，“况遇商务讼案，

华欠洋商，则领事任意要索不止，累及身家。

洋欠华商，则领事每多偏视。于是华商或附洋

行股份，坐沾余利，或雇无赖以为护符。故欲

兴商务，必先能卫商保商，尤必须杜奸商以防

逃闭”。 郑观应根据自己多年的从商经验，

认为在涉外商务诉讼中，由于清政府没有制定

商律，使得华商如有亏欠洋商的债务，外国领

事则会依据其本国法律讨要，直至华商偿还为

止，若洋商是债务人的话，则领事往往又以中

国没有商律为借口想方设法拖欠，这样一来，

导致有的华商或者通过依附于洋商来逃避债

务，或者雇用无赖来拖欠不还，因此，要想振

兴商务，首先必须要能保商卫商，而保商卫商

的关键在于杜绝中外奸商逃避债务，这些都需

要通过制定商律来实现。

最后，在制定和实施商律的问题上，鉴于

商法“条目烦多”，郑观应建议清政府“须延

访深明商律之人，将东、西洋商律参定颁行，

俾可遵循”， 郑观应认为清政府只要制定出

商律并颁布实施，如此一来，“庶奸商无弊可

舞，自然阛阓日兴，公司大集，中国之利权不

致外移矣！”

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大

量涌入中国，他们凭借殖民主义者的坚船利炮

为后盾，在中国大量倾销商品，投资设厂，这

对中国的商务和经济造成了极大地冲击，并且

由于清政府传统的鄙视商人和商务的心理、种

种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以及清政府对西方国家的

畏惧，使得清政府在维护洋商利益远较维护华

商利益得力，这也使华商不能处于同一地位上

与洋商进行竞争。同时，华商内部的竞争也使

得他们心存芥蒂，不能同声协气，以致外国的

经济侵略更甚。郑观应在《商务一》篇中对这

种不公平的“商战”状况提出尖锐的指责，他

写道：“今官商隔阂，情意不通。官不谙商

情，商惮与官接。如何能为之代筹？故来自外

洋无关养命之烟、酒、蜜饯、饼饵等物，进出

通商各口皆准免税。而华商营运赖以养命之

米、麦、杂粮等项，经过邻壤外县皆须捐厘，

遑问日用之百物。试为援比，大欠均平，皆因

秉轴者不肯降气抑志，一经心于商务耳。方今

门户洞开，任洋商百万垄断。一切机器亦准其

设厂举办，就地取材，以免厘税。其成本较土

货更轻，诚喧宾夺主，以攘我小民之利。我士

商若再不猛著先鞭，顾私利而罔远图，存妒心

而互相倾轧，徒使洋人节节制胜，中国利源不

几尽为所夺耶？我商人生长中土，畏官守法；

彼西商薄视华官，不谙外务，反得为所欲为。

若华商有交涉轇輵之事，华商不惟不能助商，

反朘削之，遏抑之，吁！是诚何心哉？虽然，

官不恤商者，固由官制过于尊严，实亦国家立

法之未善。纵有亲民之官通识时务者，亦不能

破格原情，时与商贾晤对坐谈，俾知商务要

领，得以补偏救弊。商务之不能振兴也，良以

此耳。”

二、建立商务管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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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商务管理机构的建议

针对上述弊端，郑观应强烈建议清政府完

善商务立法，依法在中央成立商部，在地方设

立商务局、商务分局作为管理华商商务的专门

机构，其具体建议如下：

首先，在中央设立商部，郑观应主张，

“今朝廷欲振兴商务、各督、抚大臣果能上体

宸衷，下体商情，莫若奏请朝廷增设商部”，

必于六部之外，特设一商部，兼辖南、北

洋通商事宜”。 郑观应建议清政府学习英

国，在传统的中央六部外，增设商部，其主要

职能乃是管理与通商有关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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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商部须“以熟识商务，曾环游地

球，兼通中、西语言文字之大臣总司其事”，

商部的首脑必须是熟悉内外商务情况，并且

有出洋经历，了解中、西语言文字的大臣。

再次，在地方各省设立商务总局，省内设

商务分局。“准各直省创设商务总局。总局设

于省会，分局即令各处行商则地自设”， 郑

观应建议清政府应当批准各省设立商务总局，

其办公处所在省会。省内可由各处行商自行成

立商务分局。

最后，在地方商务局的办事程序上，“总

局则令各处行商，每年公举老成练达有声望之

殷商一人为总办。由总办聘一公正廉明熟识商

务之绅士常川住局，一切商情准其面商，当道

随时保护”。 郑观应建议由地方商务总局督

促各处行商每年公开选举为人老练、信誉良好

并且经济实力雄厚的一名商人作为代表他们的

“总办”，由这名总办聘请一个“公正廉明熟

识商务”的绅士常驻地方商务局，当此名绅士

要求与商务总局官员面谈各处商务状况时，地

方商务总局应当准许，并且随时保护他们的这

一权利，“如有要务，亦准其径达商部大臣代

奏，请旨准行” 郑观应进一步主张在商事法

律中规定，若有紧急情况，应当允许总办所聘

请的绅士直接向商部大臣汇报，并由商部大臣

代为向皇帝上奏，由皇帝根据上奏做出最终决

定。

郑观应认为清政府如果能制定商法，并在

其中对建立商部、商务局的事项作出相应规

定，“则胥吏无阻挠之弊，官宦无侵夺之权，

厘剔弊端，百废可举。商人亦得仿照西例，承

办要务，必将争自濯磨，⋯⋯上以仰承国家之

要需，下以杜外洋之卮漏。安见商富而国不富

耶？”

作为一名长期从事企业经营管理的近代商

人，郑观应鼓吹国内民族资本积极开展“商

战”，以阻止中国“利权”外流，实现国家富

强。为了更好地保商卫民，郑观应强烈呼吁清

政府尽快制定商律，引进西方近代公司制度，

设立商务管理机构，这些主张反映了当时资产

阶级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呼声，对于促进

清末民族资本工商业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

但是，郑观应的这些主张也存在许多不足之

处，例如，他并没有非常清楚地认识近代公司

和商务管理机构之间的区别，而仅仅简单地认

为“由官设立办国事者谓之局，由绅商设立为

商贾事者谓之公司” ；他自己并没有多少关

于商律的具体论述，而主要是引用外国人士所

辑录的英国公司法，等等。这些理论上的缺陷

都反映了郑观应商事法律思想的不完善之处，

也反映了他在对近代西方商法理论和实践的研

究上的不成熟性。

三、对郑观应商务法律思想的评价

注释：
［1］《郑观应集》（下），第10-11页。

［ ］朱勇主编：《中国法制通史》第九卷，法律出版

社1999年版，第239页。

［ ］《商务二》，《郑观应集》（上），第613页。

［ ］《商务三》，《郑观应集》（上），第622页。

［ ］《郑观应集》（上），第612-613页。

［ ］《郑观应集》（上），第613页。

［ ］《郑观应集》（上），第622页。

［ ］《商务三》，《郑观应集》（上），第622页。

［ ］《郑观应集》（上），第605页。

［1 ］《郑观应集》（上），第605页。

［1 ］《商务三》，《郑观应集》（上），第616页。

［1 ］《郑观应集》（上），第605页。

［1 ］《郑观应集》（上），第606页。

［1 ］《郑观应集》（上），第606页。

［1 ］《郑观应集》（上），第606页。

［1 ］《郑观应集》（上），第606页。

［1 ］《商务二》，《郑观应集》（上），第612页。

（作者单位：国务院法制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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